附件3
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   （申报人姓名）     及   （申报人所在单位）    就 2025 年职称申报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1、 申报人是符合大理市农业技术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评审业务受理范围内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在职在岗专业技术人员，不属于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未办理离退休手续，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2、 申报人所填写的内容和提供的学历、资历、论文、工作业绩等申报材料均真实、准确、有效。无违纪违法情况及立案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情形。若不属实，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和一切后果。
3、 申报人所在单位严格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令40号）和《云南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云人社发﹝2020﹞57号)等有关文件规定，认真履行审核推荐职责，对本年度推荐上报材料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核。
4、 若今后发现所推荐申报材料信息不实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和申报人本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申报人)：（签字）        材料审核人：（签字）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